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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分類與保存年限區分表編訂 
 

主講人：林碧桃 

日期：10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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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歷  
 學歷：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管理碩士 

 現職：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秘書室秘書 

 公務經歷： 

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秘書室股長：督導文書、檔案、
採購管理、資訊、研考、廳舍管理、車輛管理、技工、
工友及臨時人員管理、庶務等工作。 

 臺中市政府科（課）員：主辦檔案與採購業務等。 

 檔案管理相關經驗： 

 103年主辦本中心檔案管理業務，榮獲第12屆機關檔
案管理金檔獎 

 104年榮獲第13屆機關績優檔案管理人員金質獎 

 獲選為106年檔案管理專業種子教師 

 臺中市政府任職期間規劃「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金檔
獎」輔導團，輔導所屬機關榮獲第5~7屆機關檔案管
理金檔獎及檔案管理人員金質獎，計5機關及8人獲獎 

 曾與工研院合作「應用RFID創新技術於檔案管理之實
證研究」，並合撰該專文獲刊載於檔案季刊 



大綱 

前言 

作業依據  

內容架構  

編修作業程序  

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 

金檔獎配分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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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認識檔案管理 

檔案：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
字資料及其附件§2（指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各
類紀錄資料及其附件-細則§2） 

機關檔案：指由各機關自行管理之檔案  
重要性：檔案管理是傳承國家發展與見證歷史的基礎工作，
不僅保存政府施政的各項紀錄，更肩負維護國家珍貴文化
資產的重責大任 

檔案管理意義：各機關團體之檔案管理專責單位直接對檔
案實體文件和檔案資訊進行整理，不僅是將已處理的文書
及有關檔案資料歸檔，妥善予以保管，並且能提供應用服
務的各項業務總稱 

作業組成：點收、立案、編目、保管、檢調、清理、安全
維護、銷毀以及其他檔案管理作業及相關設施事項§7 

其他檔案管理作業：檔案徵集、檔案價值鑑定、檔案統計、
檔案編輯研究、檔案應用服務等 

 



檔號結構  

年度號/分類號/案次號/卷次號/目次號 

     案卷←不論有幾卷，1筆record 

     案件←有幾件，則有幾筆record 

檔號≠分類號 

年度號為案卷內案件起始之年份 

跨案，卷次號不連續 

跨卷，目次號不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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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前言2 

圖片來源： https://kknews.cc/story/8p2y361.html  

分類是檔案資訊組織及整理重要工作；分類表是
檔案歸類之依據 

保存年限是檔案清理核心事項；保存年限區分表
是判定檔案保存年限之標準 

做好分類與保存年限區分，才能有效反映檔案保
存價值，引導檔案清理處置─銷毀或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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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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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將檔案做有系統
的歸類整理 

承辦人：案件歸
類的依據 

檔管：將相同檔
案歸於一處以利
立案編目及上架
管理 

分類號 類目名稱 
 

備註 

類 綱 目 節 

12 勞工類 

01 秘書綱 

01 總目 
 

01 綜合業務 

02 資訊規劃 

03 防護及動員業務 

04 
勞動教育文化推
廣與輔導 

02 研考目 

01 重要計畫與報告 

02 研究發展 研究報告至少
永久保留1份 

03 管制考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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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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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 
第2點：檔案分類原則、層級及標記定義 
第3點：檔案分類表訂定與檢討修正 
第4點：檔案分類標記原則 
第5點：檔案分類標記種類 
第6點：檔案分類標記編排 
第7點：檔案類目名稱編訂 

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第2章：編訂機關檔案分類表 
 



分類表編製與修正  

步驟1： 
檔案管理單
位編訂初稿 

步驟2： 
分類表送核 

步驟3： 
分類表電子
檔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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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編製與修正  

分類表涵蓋項目：分類號、類目名稱、備註   

決定分類架構：機關組織、業務職掌或性質 

區分類目層級：  

最多5層級(類、綱、目、節、項) 

層級依業務繁複程度而定 

各類層級可不同 

各層級數總計不超過20位元（符合文書及檔案
管理電腦化作業規範表3-2基本欄位規定） 

分類標記編排：易懂寫記、具邏輯性、具彈性
、純數文字或混和、單多碼或混和制  12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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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編製與修正  

擇定分類表編製方式：個別或結合編製 

類目編訂 

類目名稱以簡明為原則，2至9個字數為宜  

類目名稱應涵蓋周延，具體明確  

同一層級類目間具互斥性  

上下層級類目具關聯性  

個案或單一事件不宜列為類目名稱 

同一類目依重要程度不同細分類目（採結合編製者）  

綜合性業務置於各類目之前，其他業務置於各類目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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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編製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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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編製與修正  

視機關組織或業務更動情形，於分類表註記資料
並定期彙整 

研商修正  

檔案管理單位會請業務單位研商  

邀請上級機關、相關機關或學者專家參與（必要時）  

研提分類表修正初稿後→送業務單位表示意見→ 
核准→完成修正→分類表修正電子檔送交  

個別編製者：陳機關首長核准後，擇期實施 

結合編製者：陳機關首長後+檔案局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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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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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表內容架構 

封面名稱 

個別編製： 

（機關全銜）檔案保
存年限區分表 

與分類表結合編製： 

（機關全銜）檔案分
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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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中華民國107年1月 

 



區分表內容架構 

編製說明： 

編製目的、過程 

編製方式 

適用範圍 

類目層級結構、分類
標記（結合編製者）  

修正原因及重點（新
送者免填）  

實施日期、使用方法
與注意事項  

20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檔案分類及保存年
限區分表編製說明 

一、編製目的：為健全機關檔案之管理
，依「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機關共通
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及相關規定訂
定本表，以為機關檔案分類管理及區分
保存年限之準據。 
二、編製方式：本表採檔案分類表及檔
案保存年限區分表結合方式編製。 
三、適用範圍：本表適用於財政部財政
資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各組室處理
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各類文件檔案之
分類及保存年區分表。 
五、類目層級結構：本表依據本中心之
業務內容與性質，將其檔案區分為：01
國稅資訊；02地方稅資訊；03資料處理
；04資通營運；05總務；06主計；07人
事；08徵課管理資訊；09綜合規劃；10
辦公室自動化；11派駐財政部本部支援
資訊業務；12電子發票推廣；13政風；
20法令規章共計十四類，各類之下依業
務項目區分「綱」、「目」，依序編訂
之。……………………………………. 



區分表內容架構 

欄位： 

分類號（結合編製者） 

項目名稱或類目名稱（結合編製者） 

內容描述（新增）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新增） 

基準項目編號  

備註  
21 



區分表內容架構 
99年12月修正架構前後比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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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編製（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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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永久  

項目名稱 內容描述  清理處置 基準項目編號 備註  

本機關法
令及釋疑  

本機關主管之法規命令、行政規
則、 解釋函之制（訂）定、修
正與廢止  

機關永
久保存 

061301-1  

保存年限：50年  

各類獎章
核頒  

辦理本機關請頒名冊及核定等相
關文件 

依規定程
序銷毀   

040508-3  

保存年限：20年  

檔案清查 辦理本機關檔案清查計畫、報告、 
盤點及銷毀執行之相關文件  

依規定程
序銷毀  

060604-3   

貪瀆查處 辦理本機關人員涉及貪瀆案件之
檢 舉、調查及檢舉獎金申請等
相關文件  

屆期後
鑑定 

010303-1 
010304-1 
 



結合編製（參考範例）   
分類號  類目 

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清理 
處置 

基準項 
目編號 

備
註 

類 綱 目 

05 總務 

05 01 文書及印
信管理 

05 01 01 一般文書
管理 
 

辦理及收受他機關有關文
書稽催 管制、流程簡化、
公文查考及運 用資訊技術、
用印申請單等相關 文件 

3 
 

依規定 
程序銷 
毀 
 

060502 
060504-3 
 

05 01 02 印信典守 
 

本機關印信申請、啟用、
製換發、繳銷及印模單等
相關文件 

永久 機關永 
久保存 

060504-1 
 

05 01 03 人民陳情
案件管制 
 

辦理為民服務滿意度調查、
人民 陳情案件、民眾申辦
案件電子化 單一窗口等相
關文件 

3 依規定 
程序銷 
毀 
 

060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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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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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編製（參考範例）   

分類號  類目 
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清理處
置 

基準項 
目編號 

備
註
  類 綱 目 

05 總務 

05 01 文書及印
信管理 

05 01 01 一般文書
管理 
 

辦理及收受他機關有關文書稽
催 管制、流程簡化、公文查考
及運 用資訊技術、用印申請單
等相關 文件 

3 
 

依規定 
程序銷 
毀 
 

060502 
060504-3 
 

05 01 02 印信典守 
 

本機關印信申請、啟用、製換 
發、繳銷及印模單等相關文件 

永久 機關永 
久保存 

060504-1 
 

05 01 03 人民陳
情案件
管制 
 

辦理為民服務滿意度調查、
人民 陳情案件、民眾申辦
案件電子化 單一窗口等相
關文件 

3 依規定 
程序銷 
毀 
 

060204-2 

26 

最多5層級(類綱目節項) 
涵蓋周延、具體明確，2至9個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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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描述  

應能反映本
機關於本項
業務之權責  

資料類型  
重要案名 

業務涉及之
對象、執行
重點或範疇  

  

例：所得稅類/租稅獎勵綱/綜合業務目/租稅獎勵政策節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內容描述（修正後） 

租稅獎
勵政策
業務 

租稅法令
政策推動
相關文件 

訂（修）定租稅獎勵相關法規、解
釋函（令）及請各地區國稅局配合
研訂因應處理原則等相關文件 

小叮嚀：無字數限制
，惟不宜過多，得以
呈現業務內容即可  



保存年限1 

 永久保存與定期保存（檔案法§10） 

永久保存-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3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度、決策及計畫者。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解釋者 
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主要業務運作及職能演變者 
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利用價值者 
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行政稽憑價值者。 
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重要財產稽憑價值者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具有重大影響者 
具有重要科技價值者 
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者。 
屬重大輿情或具唯一性、獨特性或代表性之特殊個案 
法令規定應永久保存者。 
其他有關重要事項而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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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2 

 
永久保存與定期保存（檔案法§10） 

定期保存：1、3、5、10、15、20、25、30年 

例外情形（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4） 

屬檔案局訂定之GRS所列檔案 

符合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7規定之檔案 

保存年限有超過30年之需求，且經檔案局同意者 

其他相關法規另有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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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存之檔案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者，應
具確保複製儲存紀錄具存取有效性之保存措施，其符
合下列情形者，並得調整其檔案原件之保存年限： 

保存年限為20年以下 

清理處置列屬依規定程序銷毀 

依前項規定調整後之保存年限，不得低於原定保存年
限1/2，並採整數進位 

依上述規定調整保存年限之檔案，其原件經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銷毀後，該複製儲存之紀錄，應提供應
用，且至少保存至該檔案之原定保存年限；於原定保
存年限屆滿後，該複製儲存之紀錄得經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後銷毀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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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處置欄位說明   

永久保存  定期保存  

列為國 
家檔案  

機關永 
久保存  

屆期後鑑定 
依規定程 
序銷毀 

具永久保存
價值之檔案
，但未具有
列為國家檔
案價值者，
由機關自行
永久保存  

檔案保存價
值難於編訂
區分表時判
定，故先暫
定其保存年  
限，於屆期
後辦理鑑定
，確認全類
或個案需否
延長保存 

指定期保存
檔案屆保存
年限後，編
製銷毀目錄
， 送會業務
單位後，依
規定程序函
送檔案局審
核  

具永久保存
價值之檔案
，具有列為
國家檔案價
值者，於屆
滿移轉期限
後，依相關
規定辦理移
轉作業 



目的： 
為減少各機關判定檔案保存價值的
分歧 

為減輕各機關編訂檔案保存年限區
分之人力與時間負荷 

就性質及價值相近檔案，建立統一
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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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項目編號 



類別 基準表編號 函頒或最新修訂日期 

政風 01 100年12月20日檔徵字第1000009422號函修正 

＊教育 02 97年8月15日檔徵字第0970009905號函停止適用 

主計 03  
102年3月27日檔徵字第1020009048號函修正 

人事 04 105年4月15日檔徵字第10500000552號函修正 

地政 05 104年12月10日檔徵字第1040009159號函修正 

行政 06 101年11月16日檔徵字第1010009197號函修正 

戶政  07 109年3月18日檔徵字第第1090001006A號函修正 

法院 08 107年6月25日檔徵字第1070009110號函修正  

檢察  09 102年10月28日檔徵字第1020009161號函修正 

消防 10 106年10月13日檔徵字第1060009205號函修正 

衛生 11 102年5月7日檔徵字第1020009074號函修正 

警務 12 104年10月26日檔徵字第1040009129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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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基準表編號 函頒或最新修訂日期 
環境保護 13 107年2月23日檔徵字第1070009025號函修正 

稅務 14 106年1月20日檔徵字第1060009008號函修正 

議事 15 108年9月12日檔徵字第1080009179號函修正 
 

就業服務 16 108年11月19日檔徵字第1080009220號函修正 

道路養護 17 108年11月19日檔徵字第1080009217號函修正  

矯正 18 103年12月25日檔徵字第10300092062號函訂頒 

醫療院所 19 105年7月19日檔徵字第1050009134號函訂頒 

34 

附註： 
1、「＊」標示者，依據97年7月2日修正公布檔案法第 28 條，
公立高中(職)以下學校已排除準用檔案法。檔案局爰以 97年8月
15日檔徵字第0970009905號函，教育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自
97年9月1日起停止適用。 
2、各類基準表內容參見檔案局網站首頁/文檔法規/行政規則
/GRS。  



基準項目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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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項目編號註記 

• 一對一：1 個分類號對應 1 個基準項目編號 
   

項目編號 項目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040102 首長交接 首長交接公文及表冊 20年 屆期後鑑定 

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基準項目編號 

07 人事類 

07 01 綜合業務 

07 01 01 首長交接 辦理本機關
首長交接公
文及表冊 

20年 屆期後鑑定 0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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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分表 

基準項目編號 
 

☆人事類基準 



• 一對多：1 個分類號對應多個基準項目編號，此時如各基準項目之
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不同時，應以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最高者為準 

   ☆區分表 

項目編號 項目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040803 復審、再審議、司法救濟 

            -1 提起再審議或向司法機關
請求救濟公文及事證資料 

20年 屆期後鑑定 

            -2 提起復審公文及事證資料 20年 依規定程序銷毀 

040804 申訴、再申訴 提起申訴、再申訴公文及
事證資料 

10年 依規定程序銷毀 

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基準項目編號 

07 人事類 

07 02 保障 

07 02 01 行政及司
法救濟 

辦理本機關提起申訴、再申訴、
復審、再審議或向司法機關請
求救濟公文及事證資料 

25年 屆期後鑑
定 

040803-1 

040803-2 

040804 

★基準項目編號註記 

基準項目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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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類基準 



• 部分對應：僅部分業務內容屬基準表所涵蓋範圍，此時就不需
註記基準項目編號 

   ☆區分表 

項目編號 項目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備註 

041302 人事服務 

            -2 編印通訊錄（職員錄）、
法令宣導、識別證、申請
在（離）職證明文件等公
文及資料 

1年 依規定程
序銷毀 

 

通訊錄（職員錄）
至少應永久保存1
份 

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基準項
目編號 

備註 

07 人事類 

07 03 人事管理 

07 03 02 人事服務 編印本機關通訊錄（職
員錄）、法令宣導、申
請在（離）職證明文件、
他機關技工工友職缺通
知等相關文件 

3年 依規定程
序銷毀 

本機關通訊
錄（職員錄）
至少應永久
保存1份 

基準項目編號 
 ★基準項目編號註記 

不用填喔 

38 

☆人事類基準 



區分表欄位說明 
 備註： 

該類目檔案保存其他需要補充之事項 

應於備註欄註記 

-出版品專案研究等資料，如「本機關出版品至少應永久保存1份」
、「研究報告至少應永久保存1份」 

-保存年限計算有特殊情形者，如「保存年限自物品報廢之日起算」 

不宜於備註欄註記 

–不宜於備註欄填列該類目檔案內容之補充說明  

39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備註 

車輛管理 
 

車輛使用、維護及檢驗等紀錄及
相關文件 

含車輛肇事理賠紀錄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修正後)  備註(修正後)  

車輛管理 
 

辦理本機關車輛使用、維護、檢
驗及肇事理賠等紀錄及相關文件 

肇事處理保存年限自善
後處理完畢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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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業務調整 

新增、移撥其他機關
及不再辦理之業務  

 

 
法定檢討期限 

至少每10年一次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6） 

 

 
依GRS修正 

簽陳權責長官核
定後實施 

 

 
新機關成立   

 區分表編（修）訂時機  

為利歸檔之穩定性，本表
依規定至少10年檢討1次
，若業務及保存年限變動
者，由檔管人員彙整註記
，作為下次修正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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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作業程序  

42 

步驟1：組成編訂工作小組  

步驟2：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 

步驟3：編訂區分表初稿  

步驟4：層送檔案局審核 



編修作業程序 
步驟1：組成編訂工作小組  

成員 

機關各業務單位 

檔案管理單位代表  

任務  

研商分類體系之妥適與彈性?  

研商區分表含括業務內涵是否完整? 

確認類目名稱與內容描述是否精準與周延? 

內容描述文字呈現，應兼顧內外部使用者瞭
解檔案內容  

宏觀分析檔案保存價值  43 

＊為呈現機關業務 
內涵，應請各業務
單位協助編製工作  



編修作業程序 

2-1 蒐整研析相關資料  

相關法令：組織職掌及編制表、辦事細則、分
層負責明細表、業務相關法令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規定  
年度/中長程計畫與報告 

預算、年報與大事紀  

民意機關答詢報告  

歷次銷毀作業過程業務單位、鑑定委員會提列
調整保存年限意見 

各分類號下案卷數量及案情繁簡情形 
44 



編修作業程序 

2-2 宏觀分析相關機關與本機關職能  

分析機關內外部職能之關聯  

各部門職掌業務性質、作業流程、公務紀
錄 

類型及保存價值  

分析本機關與上、下層級機關及平行機關在       

同一業務上之職能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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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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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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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作業程序 

  48 

中央一、二級機關  

省政府、省諮議會、
直轄市 政府及議會、
縣（市）政府 及議會  

中央三級以下及其他
地方機關  

國家發展
委員會 
檔案管理

局 

由各該機關送交  

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或
地方政府初審後送交  



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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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區分表自啟用日開始實施 
不回溯適用(依收創日期區別)  



常見問題及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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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24 

常見問題  

107/11/24 

分類層級 未具關聯性或層級關係不明確、分類過粗或
過細、區分表未能含括機關執掌業務項目 
  

類目名稱 各層級類目名稱過於相近或未具互斥性、
過於冗長、未具體明確  

內容描述 與類目名稱不符、與類目名稱相同或過
於簡略、未呈現機關於該項業務之權責、
未呈現業務內容重點  

保存年限 業務性質相似，保存年限卻不一致、保
存年限不妥適、不符合GRS規定年限 

清理處置 保存年限與清理處置方式不相對應、清
理處置未盡妥適 

基準項目編號 未填列或對應錯誤 
51 



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4 人事類 

4 1 考訓 

4 1 1 考績獎懲 

4 1 2 訓練進修 

4 1 3 退休撫卹 

分類層級未具關聯性或層級關係不明確 

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2 植物保護類 

2 1 林政管理 

2 2 林務推廣及綠美化 

2 3 野生動物登記 

2 4 野生動物保育 

未具關聯性 
 不宜放在「考訓」綱 

 類目名稱宜修
改為「林業及
動物保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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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4 人事類 

4 1 考訓 

4 1 1 考績獎懲 年終考績、平時考核、重
大及一般獎懲等相關文件 

分類過粗 

類 綱 類目名稱 

2 統計類 

2 1 他機關普查表冊 

2 2 他機關抽樣調查 

2 3 他機關公務統計 

2 4 他機關統計報告 

內容過於
龐雜，且
保存年限
長短不一 
 宜再區

分類目 

此4綱建議整併為「
他機關調查統計」綱 

分類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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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01 民政類  

01 自治行政  

0
1 

公共造產  

0
2 

行政區域劃分及里鄰
調整 

… … 

02 02 戶政類 

0
1 

戶籍登記 

0
2 

道路命名及門牌編訂 

… … 

03 03 宗教禮儀類  

0
1 

宗教團體登記  

0
2 

殯葬設施  

… … 

分層負責明細表中列有： 

「外籍配偶生活輔導班規劃
與執行」、「生育津貼發放
業務規劃與執行」區分表中
卻未列。 

編訂區分表時，應檢視機關
『組織規程、辦事細則或分
層負責明細表…等』所列工
作項目及內容，確認各項業
務文件均有適當之類號可供
使用！ 

 區分表未能含括機
關職掌業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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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目名稱過於相近或未具互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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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目名稱未具體明確 

 類目名稱過於冗長 



 類目名稱與內容描述不符-涵蓋性不足 

 類目名稱與內容描述不符-未具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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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24 

 類目名稱與內容描述相同或過於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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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 
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內容描述 
（修正後） 

保存年限
（修正後）  

訓練與
講習   

訓練講習計
畫、通知、
表冊等相關
文件 

人事類GRS 
*本機關主辦：10年 
*他機關主辦：3年 

本機關收受他機關舉
辦之訓練講習計畫、
通知及本機關參加人
員表冊等相關文件 

3年 

國際性
體育活
動籌辦 

國際性體育
活動之籌備、
執行與成果
等相關文件 

30年或永久 本機關配合上級機關
辦理國際性體育活動
之籌備、執行與成果
等相關文件 

10年 

 內容描述未呈現機關於該項業務之權責 

機關究係「主辦」、「協辦」或「接受上級機關指
示」，影響保存年限判定及清理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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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1 總務類 

1 總目 

1 綜合業務 辦理一般性及周
知性等相關文件 

8 勞動教育文化 

1 總目 

1 綜合業務 辦理一般性及周
知性等相關文件 

2 勞動教育文化
推廣與輔導 

1 工作計畫 工作計畫相關文
件 

10 

9 勞動基準 

1 勞資爭議 

1 勞資爭議處理 
 

辦理勞資爭議調
解、轉介等相關
文件 

10 

60 

業務性質相近，檔案
價值亦相似，原則上
保存年限應一致 

保存年限不妥適-與
民眾權益有關且符合
一般民法請求權者，
不宜低於15年 

無法敘明機關辦理該
項業務活動內容，改
為「本機關辦理該勞
工教育文化推廣工作
計畫與專案計畫擬定
，陳報等相關文件」 

5 

3 

file:///%E5%9C%8B%E5%AE%B6%E7%99%BC%E5%B1%95%E5%A7%94%E5%93%A1%E6%9C%83%E6%AA%94%E6%A1%88%E7%AE%A1%E7%90%86%E5%B1%80%E6%A9%9F%E9%97%9C%E6%AA%94%E6%A1%88%E4%BF%9D%E5%AD%98%E5%B9%B4%E9%99%90%E5%8D%80%E5%88%86%E8%A1%A8%E5%AF%A9%E6%A0%B8%E4%BD%9C%E6%A5%AD%E9%A0%88%E7%9F%A5.pdf


類目名稱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清理處置 
（修正後） 

工廠登記   永久 依規定
程序銷
毀 

機關永久
保存 

幼兒園立
案登記 

永久 屆期後
鑑定 

機關永久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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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處置方式不相對應  

類目名稱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清理處置 
（修正後）  

國家賠償
處理   

30 機關永
久保存 

屆期後鑑
定  

請頒服務
獎章 

50 機關永
久保存 

依規定程
序銷毀 

保存年限為永久保 
存者，清理處置僅
能為：「列為國家
檔案」或「機關永

久保存」  

保存年限為定期保
存者，清理處置僅
能為：「屆期後鑑
定」或「依規定程
序銷毀」  



基準項目編號→未填列或對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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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年限與分類層級架構 

本機關制訂之法令應永久保存，他機關函知者則為定期保存 

具個案性質者，宜採分立案名方式處理 

開會通知、會議記錄、機密檔案應依業務內容歸於適當類目
不應另立類目 

•綜合性業務應置於各層級類目之前 

•各層級之後得增列「其他」類目，保存年限不宜
過長，建議3或5年較適宜 

•同一類目層級，有「綜合業務」，建議就不要有
「其他」，因業務內容實難以區隔，未具互斥性 

綜合業務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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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其他細節 
 用語或欄位錯誤，如內容描述欄為「檔案描

述」，保存年限欄，屬永久保存者為「99」 

區分表前應增列封面，並逐頁編列頁碼 

•如為修訂者，請增列「修正重點」 

•實施日期： 

•寫法：「本表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 
核通過後擇期實施」 

•建議以新年度1月1日起實施 

區分表編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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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必備法規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全球資訊網/認
識我們/文檔法規/作業須知/國家發展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審
核作業須知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全球資訊網/認
識我們/文檔法規/作業須知/機關共通性檔
案保存年限基準運用指引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全球資訊網/認
識我們/文檔法規/案例/機關檔案保存年限
區分表（含新增欄位）參考範例  

更多可供參考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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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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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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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https://   

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編製 

檔案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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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檔案樂活情報No45 

108/5/2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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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檔案樂活情報No56 

 

71 



72 

金檔獎 
配分 



※檔案鑑定與清理 

評審重點 查核方法 
 
 

評審項目 
(配分) 

衡量指標(配分) 

一、訂(修)
定檔案保存
年限區分表
（35分） 

1、機關檔案保
存年限區分表(
簡稱區分表)依
規定辦理檢討並
採新版格式 (15
分) 

(1)查核機關如有業務或組
織調整、相關法令修正(如
業務法規與機關共通性保存
年限基準表)或檔案局核定
已屆10年之檢討情形 
(2)查核區分表是否為機關
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3章規
定格式(簡稱新版格式) 
(3)查核經檔案局排定送審
期程者，是否依限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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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有所屬占 10％ 

無所屬占 12％ 



一、想請教如查核方法一，相關業務法規修正時之檢討情形，應
如何辦理或呈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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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問與答） 

答：一、蒐集機關據以訂定檔案保存年限之相關業務修正之法規?以地政類為例： 

1.土地法(§64)：每登記區應依登記結果，造具登記總簿，由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永久保存之。  

2.土地登記規則(§19)：收件簿、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除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案件應永久保存外，應自登記 完畢之日起保存十五年。 

3.土地登記規則(§20)：登記簿及地籍圖，登記機關永久保存。 

4.土地登記規則(§132)：信託專簿，自塗銷信託登記或信託歸屬登記之日起保存
十五年。 

5.永久保存之業務性檔案：非都市土地編定及變更、使用管制；公地取得；區段
及一般徵收(含更正及撤銷)之計畫、報核、公告及成果報告；公地27放領；土地(
含農地)重劃計畫書；重劃區之勘選、報核、公告、土地分配及成果報告；自辦市
地重劃計畫書、土地分配及報告；土地重劃委員會會議紀錄；土地開發區之勘選
、評估、報核及成果報告；工業用地開發；土地使用分區；不動產經紀業許可登
記及變更等。 

二、若無則免，若有則呈現法規修正後保存年限區分表隨之修正檢討，函報上級
及檔案局等之所有簽呈、函稿、開會通知、會議紀錄及照片等相關資料。 



※檔案鑑定與清理 

評審重點 查核方法 

評審項目(配分) 衡量指標(配分) 

一、訂(修)定檔
案保存年限區分
表（35分） 

2、機關檔案保存年
限區分表編修過程
與方法妥適性 (20
分) 

 (1)查核區分表編定過程與編
製之妥適性： 
本機關自行訂定區分表者：
是否蒐整機關資料(如機關組織
法規、職掌、分層負責明細表、
組織調整業務變動、大事紀及
業務相關法令規定等)，成立跨
組室編定工作小組或召開研商
會、分工規劃與期程安排、邀
集業務單位參與及表示意見等
與他機關共同編製或上級機
關統一編製區分表者：是否提
供主政機關蒐整資料、編修意
見或參與相關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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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上圖(1)②，除了可參考GRS或新增業務提供上級機關建議
外，尚有何種方向得為建議依據。又新增業務之建議保存年限判
斷應如何建議為佳。 

 

Q&A（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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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可參考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步驟2，2-1 蒐整研析相關資料 提供 
            建議參考(如下) ： 

相關法令：組織職掌及編制表、辦事細則、分層負責明細表、業務
相關法令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規定  
年度/中長程計畫與報告、預算、年報、民意機關答詢報告與大事紀  
 歷次銷毀作業過程業務單位、鑑定委員會提列調整保存年限意見 
 各分類號下案卷數量及案情繁簡情形 
2.對新增業務之建議保存年限判斷，除參考GRS、相關法令依據及應列 
   永久保存檔案外，仍無法判定檔案保存價值或有疑義者，必要時得辦 
   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並提供鑑定報告，建議其保存年限；若檔案保
存價值仍難於編訂區分表時判定，可先暫定其保存年限，於屆期後
辦理鑑定，確認全類或個案需否延長保存。 



※檔案鑑定與清理 
評審重點 查核方法 

評審項目(配分) 衡量指標(配分) 

一、訂(修)
定檔案保存
年限區分表
（35分） 

2、機關檔案
保存年限區
分表編修過
程與方法妥
適性(20分) 
 

(2)查核區分表編(修)定過程，
是否參採上級機關或檔案局相
關審核意見： 
本機關自行訂定區分表者：
是否參採檔案局或上級機關之
審核意見(如區分表、移轉目
錄與銷毀目錄之審核意見等)，
及機關相關因應作為。 
與他機關共同編製或上級機
關統一編製區分表者：是否將
檔案局或上級機關之相關審核
意見，提供主政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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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上圖(2)②，提供主政機關參考指的應為何種
機關？ 

 

Q&A（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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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統籌編定之主要彙整編定之機關-地政局 



※檔案鑑定與清理 

評審重點 查核方法 

評審項目(配分) 衡量指標(配分
) 

一、訂(修)定
檔案保存年限
區分表（35分） 

2、機關檔案
保存年限區
分表編修過
程與方法妥
適性(20分) 

(3)查核區分表編(
修)定過程，必要時，
是否辦理檔案保存
價值鑑定 
(4)瞭解編(修)定過
程是否有檔案局退
審情形，及機關因
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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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上圖(3)，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5章
15.5.2.3，機關辦理區分表修訂進行檔案價值鑑定
時，以職能或宏觀鑑定為原則，併採內容鑑定為
之。請問鑑定操作方式或報告書寫上與辦理檔案
銷毀純採內容鑑定應有何不同？ 

Q&A（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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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區分表修訂及檔案銷毀所辦理的檔案保存價
值鑑定依鑑定目的之不同所選擇之鑑定方式也不
同，但報告書書寫格式大致相同；提供辦理機關
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訂（修）定之鑑定報告案例
(如附件)供參 

財政部賦稅署檔案鑑定報告.doc


結語 

檔案管理，在為歷史留下見證 

區分表是決定檔案存毀的第一關 

完善的區分表具去蕪存菁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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